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市交通运输委拟定的
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线井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交通运输委拟定的《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线井管理办法》已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3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线井管理办法

市交通运输委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道路管线井的管理，保障行人和行车安全，维护城市基础设施完好，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等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依附城市道路建设的城市排水、再生水、电力、广播电视、通讯、燃气、热力、自来水、消防、环卫、公安等各类地下管线的管线井的管理。

　　第三条  市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统一协调全市城市道路管线井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城市道路管线井管理工作考核，负责市管城市道路管线井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

　　区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负责区管城市道路管线井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

　　各类城市道路管线井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本行业管线井产权单位做好管线井管理工作。

　　第四条  管线井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道路及相关行业技术规范要求，与城市道路同步建设。

　　城市道路改造时，由建设单位或管线井产权单位按城市道路改造要求对原有管线井进行更新及改造。

　　管线井施工安装工程竣工，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第五条  管线井井盖、井圈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及城市道路路面高程要求，与路面平顺，与井体连接紧密、稳固，确保行人、车辆通过时无声响、不移位、不损坏。

　　管线井应当标明其使用性质或行业标志。

　　禁止不同类别的管线井井盖相互混用。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由管线井产权单位负责修复、标明或更换。

　　第六条  管线井建设单位在建设施工中，应当承担在建管线井设施的管护责任。

　　第七条  管线井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由其产权单位负责。

　　共同建设的共用管线井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由各产权单位共同负责。各产权单位应当协商确定一个单位负责管理维护或者共同委托具有相应维护能力的单位管理维护。

　　城市道路范围内广场、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的管线井，由该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负责维护、管理；属于管线井产权单位负责维护、管理的，由该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协助看管，发现损坏、井盖丢失等情况，应立即通知管线井产权单位。

　　第八条  各类管线井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监督本行业管线井产权单位管线井设施档案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

　　管线井产权单位应当建立管线井设施管理档案，并将现有或者新建、改建管线井设施设置地点、数量等按规定期限报送城市道路管理部门，与城市道路管理部门间实现信息资源无偿共享。

　　废弃管线井的产权单位应当对废弃井进行填埋处理，恢复道路使用功能，同时将废弃管线井的地点、数量等情况报行业主管部门和城市道路管理部门。

　　第九条  各类管线井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监督本行业管线井产权单位管线井巡查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

　　各管线井产权单位应当配备专门人员对所属管线井实行日常巡护，发现管线井缺损等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采取临时性防护措施，并在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时限内予以修复。

　　各管线井产权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应急工作机制，针对管线井可能存在的各类安全事故，制订专项预案，定期开展演练。

　　第十条  各类管线井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维护、管理责任信息公开制度。

　　管线井的维护、管理责任信息公开应当采取网上公开或者设置公示薄、标志牌等便于公众获知的方式。

　　公开的信息应当包括维护、管理的责任单位、责任人、责任范围、养护标准、联系电话和上级监督电话等。

　　第十一条  管线井的维护、管理责任单位无法确定的，由其行业主管部门指定维护、管理责任单位，无法指定维护、管理责任单位的，由行业主管部门维护管理。

　　第十二条  管线井产权单位对地下管线进行维护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在向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提出挖掘城市道路申请的同时，也应当告知相邻管线的产权单位以及依法应予保护的其他管线的产权单位，了解施工现场地下管线的分布情况。

　　第十三条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在道路设施巡查中发现管线井缺损等安全隐患的，应当采取临时性防护措施并及时通知有关产权单位。

　　各管线井的产权单位在接到有关通知或举报后，应当在30分钟内到现场，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管线井井盖移位、破损、丢失的，应当补设警示标志并采取措施补缺或修复；井盖移位、破损、丢失的修复时限为6小时。

    （二）管线井发生坍塌、渗漏的，应立即采取措施，设置警示标志，在规定时限内按照规定标准修复；坍塌、渗漏管线井的修复时限最长不得超过3天。

    （三）管线井不符合城市道路路面高程要求的，应在规定时限内采取管线井调整加固措施，确保管线井符合城市道路路面高程要求，与路面保持平顺；单个管线井调整加固的修复时限最长不得超过3天，整个路段管线井调整加固的修复时限最长不得超过10天。

    管线井的修复时限，不含到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的时间。

　　第十四条  产权单位对所属管线井的日常维护、管理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专业管理机构代为维护、管理。委托双方应当签订委托维护、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十五条  管线井影响道路使用且无法确定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在管线井现场或公开媒体发布公告，公告期为1个工作日。经公告后仍无法确认管线井维护、管理责任单位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按废弃井处置，恢复道路使用功能。

　　处置后出现管线井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并实施挖掘维修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并按有关规定收取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管线井井盖。

　　产权单位对管线进行检查、养护、维修、施工等作业时，应按规定在井口周围设置护栏、警示标志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作业结束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状。

　　第十七条  进行城市道路的新建、改建、扩建和养护维修，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线井进行保护，避免井盖错位、井室损坏和埋压。

　　第十八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偷盗、损毁、破坏管线井井盖。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制止损害管线井行为和举报管线井缺损情况的权利。发现管线井缺损的，可以向管线井产权单位、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  碎、裂、废、旧井盖设施由其产权单位出具证明后交物资回收部门回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或者销售。

　　第二十条  市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健全城市道路管线井监督考核制度，对各类管线井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事件、部件问题处置标准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定期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一条  管线井产权单位违反管线井管理相关规定的，由其行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二十二条  各类城市道路管线井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道路范围以外各类管线井的巡查、维护和监督管理，由各类管线井的行业主管部门和管线井产权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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